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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平
顶
山
市
定
点
医
疗
机
构
门
诊
特
定
药
品
医
保
支
付
限
额
标
准
及
申
报
资
料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
盒

／
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10
0

m
g
*

l
2
 

l
伊

马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
每
月

限
支

付
10

盒

10
0

m
g
*

6
0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2
盒

(
"

格
列

卫
“

每
年

限
支

付
8盒

）

慢
性

髓
性

白
血

病
：

1
. 

骨
髓

涂
片

细
胞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
. 

染
色

体
分

析
、

P
C

R
融

合
基

因
或

F
I
S

H
融

合
基

因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急

性
淋

巴
细

胞
白

血
病

：
1

. 
骨

髓
涂

片
细

胞
学

检
查

报
限

有
慢

性
髓

性
臼

血
病

诊
断

并
有

费
城

染
色

体
阳

性
的

告
单

；
2
. 

染
色

体
分

析
、

P
C
R

融
合

基
因

或
F

I
S

H
融

合
检

验
证

据
的

患
者

；
有

急
性

淋
巴

细
胞

白
血

病
诊

断
并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
. 

既
往

使
用

过
其

他
治

疗
方

法
的

有
费

城
染

色
体

阳
性

的
检

验
证

据
的

儿
童

患
者

；
难

治

医
嘱

或
使

用
证

据
。

的
或

复
发

的
费

城
染

色
体

阳
性

的
急

性
淋

巴
细

胞
白

血

胃
肠

间
质

瘤
：

1.
 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和

免
疫

组
化

检
病

成
人

患
者

；
胃

肠
间

质
瘤

患
者

。

测
报

告
单

或
基

因
检

测
报

告
；

2.
 4

周
内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5
0

m
g
*

7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9
盒

，
全

年
限

支
付

10
4

盒
。

2
0

m
g
*

7 

2

加
速

期
或

急
变

期
每

月
限

支
付

9盒
，

全
年

限
支

付
10

4
盒

达
沙

替
丿匕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1
.

骨
髓

涂
片

细
胞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

. 
染

色
体

分
析

、
P
C

R
融

合
基

因
或

F
I
S
H

融
合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
. 

既
往

使
用

过
其

他
治

疗
方

法
的

医
嘱

或
使

用
证

据
。

限
对

伊
马

替
尼

耐
药

或
不

耐
受

的
慢

性
髓

细
胞

白
血

病
患

者
。

50
m

g
*

6
0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l盒

2
0

m
g
*

6
0

 
加

速
期

或
急

变
期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盒

5
0

m
g
*

l
2
0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4盒
，

每
13

个
月

限
支

付
32

盒
。

3
尼

洛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2
0

0
m

g
*

l
2
0

 
1.

骨
髓

涂
片

细
胞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染
色

体
分

析
、

P
C

R
融

合
基

因
或

F
I
S
H

融
合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3

每
月

限
支

付
1盒

，
每

1
3个

月
限

支
付

8盒
。

限
治

疗
新

诊
断

的
费

城
染

色
体

阳
性

的
慢

性
髓

性
白

血
病

(
Ph

+
CM

L
)

慢
性

期
成

人
患

者
，

或
对

既
往

治
疗

（包
括

伊
马

替
尼

）
耐

药
或

不
耐

受
的

费
城

染
色

体
阳

性
的

慢
性

髓
性

白
血

病
(

Ph
+

CM
L

)
慢

性
期

或
加

速
期

成
人

患
者

。

15
0

m
g
*

l
2
0

 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. 

4 

2
0
0
m

g
*
6
3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4盒

4
咄

非
尼

酮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肺

C
T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限
特

发
性

肺
纤

维
化

。

10
0
m

g
*
5
4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7盒

5
瑞

戈
非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4

0
m

g
*
2
8
 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3盒

肝
癌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或
同

时
提

供
以

下
三

项
阳

性
报

告
单

：
(

1
)

乙
肝

五
项

或
丙

肝
抗

体
检

测
报

告
单

。
(2

)
肝

脏
C
T

或
M
R

I
报

告
单

。
(3

)
至

少
2

次
AF

P 检
查

报
告

单
，

且
间

隔
至

少
2个

月
；

2.
 既

往
使

用
过

一

线
药

物
治

疗
的

医
嘱

。
胃

肠
间

质
瘤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和
免

疫
组

化
检

测
报

告
单

或
基

因
检

测
报

告
；

2
.

4
周

内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.
 既

往
使

用
过

一

线
及

二
线

药
物

治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。
1. 

肝
细

胞
癌

二
线

治
疗

；
2

转
移

性
结

直
肠

癌
三

线
治

结
肠

癌
：

L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

4
周

内
影

像
学

1年
3

.
胃

肠
道

间
质

瘤
三

线
治

疗
。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.
 既

往
使

用
过

一

线
及

二
线

药
物

治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4.

 证
实

为
转

移
性

结
肠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直
肠

癌
：

1. 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.
4

周
内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3.

 既
往

使
用

过
一

线
及

二
线

药
物

治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4
.
 证

实
为

转
移

性
直

肠
癌

的
相

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每
6周

限
支

付
4盒

6
舒

尼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12

.
 5
m

g
*
2
8

肾
癌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. 4

周
内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3.

 证
实

为
不

能
手

术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胃
肠

间
质

瘤
：

L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和

免
疫

组
化

检
测

报
告

单
或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；
2.

 4
周

内
影

像
学

检
查

归
卢

巨
言

昙
芦

气
＼芦

芦
霍

江
言

点
；司

�:
磺

酸
伊

(G
IS

T)
; 

3.
 不

可
切

除
的

，
转

移
性

高
分

化
进

展
期

胰
腺

神
经

内
分

泌
瘤

(p
N
E
T

)
成

人
患

者
。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3盒

胰
腺

神
经

内
分

泌
瘤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.4

周
内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，

 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
盒

／
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80m
g*3

0 

7
奥

希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
40m
g*3

0 

每
月

限
支

付l
盒

一
线

治
疗

：1
. 

病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局部
晚期

或
转

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的
相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3

.
EG

FR
 限

表
皮

生
长

因
子受

体
(E

G
FR

)外
显

子
19缺

失
或

外
显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单
。

子2
1 (

L85
8R

)置
换

突
变

的
局部

晚期
或转

移
性

非
小

疾
病

进
展

治
疗

：
1. 

病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既

往
使

细
胞

肺
癌

(N
SC

LC
)成

人
患者

的
一

线
治

疗
；

用
过酪

氨
酸

激
酶

抑
制

剂
治

疗
的

医
嘱

或
其他

使
用

证
既

往
因

表
皮

生
长

因
子受

体
(E

G
FR

)酪
氨

酸
激

酶
抑

制

据
；

3
疾

病进
展

的
局部

晚期
或转

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剂

(T K
I)

治
疗

时
或治

疗
后

出
现

疾
病进

展
，并

目
经

癌
的

相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4.

 E
G

FR
 T7 9

0M
基

因
检

测
报

检
验

确
认

存
在

EG
FR

T7 9
0M

突
变

阳
性

的
局部

晚期
或

告
单

。
转

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成
人

患
者

的
治

疗
。

25
0m

g*6
0 

8
克

哩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每

月
限

支
付l

盒
L

病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2

.
 A

LK
或R

OSl
基

因
检

测
报

限
间

变
性

淋
巴

瘤
激

酶
C

ALK
)阳

性
的

局部
晚期

或
告

单
；3

.
 证

实
为

局
部

晚期
或转

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转
移

性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患者

或R
OSl

阳
性

的
晚期

非
小

的
相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细
胞

肺
癌

患者
。

200
m

g*6
0 

9
塞

瑞
替

丿匕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15

0m
g* l

50
 

每5
0 天

限
支

付l
盒

L
病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2
.

ALK
基

因
检

测
报

告
单

；
3

证
实

为
局

部
晚期

或转
移

性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的

相关
限

间
变

性
淋

巴
瘤

激
酶

(A
LK

)阳
性

的
局部

晚期
或转

检
杳

报
告

单
。

I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(N
SC

LC
)患

者
的

治
疗

。

10m
g*7

 

10
 

阿
法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30
m

g*7
 

每4
周

限
支

付4
盒

1.
病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. 

提
供

以
下

2
条

其中
1
条

的
医

学
资

料
：

(1)
 E

G
FR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单
、证

实
为

1 .
 具

有
EG

FR
基

因
敏

感
突

变
的

局部
晚期

或转
移

性
非

局部
晚期

或转
移

性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的

相关
检

查
报

告
小

细
胞

肺
癌

，既
往

未
接受

过E
G

FR
- TK

I 治
疗

。2
. 含

单
。

(2
)

既
往

使
用含

铅化
疗

的
医

嘱
、局

部
晚期

铅化
疗

期
间

或化
疗

后疾
病进

展
的

局部
晚期

或转
移

或转
移

性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的

相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性

鳞
状

组
织

学
类型

的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。

12m
g*7

 

11 
安

罗
替

尼

5 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10m
g*7

 

8m
g*7

 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2盒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：1
. 

病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既

往
至

少
接受

过
2种

系
统化

疗
的

医
嘱

；
3
. 疾

病进
展

或复
发

的
局部

晚期
或转

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的
相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限
1 .既

往
至

少
接受

过2
种

系
统化

疗
后

出
现

进
展

或

小
细

胞
肺

癌
：1

. 
病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. 

既
往

接受
复

发
的

局部
晚期

或转
移

性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患者

。
2
.

过两
种

系
统化

疗
的

医
嘱

；
3
. 疾

病进
展

或复
发

的
小

既
往

至
少

接受
过

2种
化

疗
方案

治
疗

后进
展

或复
发

细
胞

肺
癌

相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的

小
细

胞
肺

癌
患者

。
3
.

腺
泡

状
软

组
织

肉
瘤

、透
明

软
组

织
肉

瘤
：

l.
 

病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腺
泡

状
软

细
胞

肉
瘤

以
及既

往
至

少
接受

过含
蔥

环
类化

疗
方案

组
织

肉
瘤

、
透

明
细

胞
肉

瘤
以

外
的

其他
病理

亚型
需

治
疗

后进
展

或复
发

的
其他

晚期
软

组
织

肉
瘤

患
者

。

提
供

既
往

接受
过蔥

环
类化

疗
方案

的
医

嘱
及疾

病进
展

或复
发

相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12 
埃

克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125

m
g*2

1 
每

人
限

支
付2

66
天

(38
盒

）
病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、

EG
FR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。
限E

G
FR

基
因

敏
感

突
变

的
晚期

非
小细

胞
肺

癌
。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吉
非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6 

13
 

1 4
 

I 
厄

洛
替

尼
I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入
凝

血
因

子
V
llI

I 
重

组
人

凝
血

因
子

v
m

15
 

I 
重

组
人

疑
血

因
子

IX

重
组

人
凝

血
因

子
V
Ii
a

注
射

剂

人
凝

血
酶

原
复

合
物

等

16
 

帕
妥

珠
单

抗
注

射
剂

17
 

咄
咯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18
 

曲
妥

珠
单

抗
注

射
剂

19
 

阿
帕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
2
5
0m

g*
l
0 

2
5
0
m

g*
3
0
 

15
0
m

g*
l4

 

15
0
m

g*
7 

10
0
m

g*
3
0
 

4
2

0
m

g 

8
0
m

g*
l1

 

8
0
m

g*
l

0
0
 

15
0
m

g 

14
0
m

g 

2
5
0
m

g*
3
0
 

2
5
0
m

g*
l
0
 

3
7
5
m

g*
l
0
 

42
5
m

g*
l
4
 

I I I 

限
额

标
准

每
月

限
支

付
3 盒

，
“易

瑞
沙

”

每
人

限
支

付
2
4
0

天
(2

4
盒

）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

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2

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4

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

盒

每
年

限
支

付
12

万

第
1次

限
支

付
2支

，
以

后
每

3周
限

支
付

l支
。

每
4 周

限
12

0
4
0

元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3瓶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l瓶

每
月

限
支

付
3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9
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5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5盒

申
报

资
料

限
定

支
付

范
围

I病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、

E
GF

R
基

因
检

测
报

告
。

限
E

GF
R

基
因

敏
感

突
变

的
晚

期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。

I病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、

E
GF

R
基

因
检

测
报

告
。

限
表

皮
生

长
因

子
受

体
CE

G F
R)

基
因

敏
感

突
变

的
晚

期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患

者
。

提
供

凝
血

酶
原

时
间

、
活

化
部

分
凝

血
活

酶
时

间
、

纤
维

蛋
牛白原

、
凝

血
酶

时
间

、
i疑

血
Vlll

/
IX

因
子

活
性

检
1限

血
友

病
凝

血
因

子
治

疗
测

报
口

o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：

2
. 

免
疫

组
化

检
查

报
告

单
或

荧
光

原
位

杂
交

C F
IS

H
)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.
 4

周
内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4
. 

与
曲

妥
珠

单
抗

同
时

使
用

的
医

嘱
或

处
方

。

L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.
 免

疫
组

化
检

杳
报

告
单

或

限
以

下
情

况
方

可
支

付
，

且
支

付
不

超
过

12
个

月
：

1.
H

E
R2

阳性
的

局
部

晚
期

、
炎性

或
早

期
乳

腺
癌

患
者

的
新

辅
助

治
疗

。
2

.
具

有
高

复
发

风
险

H
E

R2
阳性

早
期

乳
腺

癌
患

者
的

辅
助

治
疗

。

荧
光

原
位

杂
交

(F
IS

H
)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
证

实
I限

表
皮

生
长

因
子

受
体

2
(H

E
RZ

)
阳性

的
复

发
或

转
为

复
发

或
转

移
性

乳
腺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1.
 既

移性
乳

腺
癌

患
者

的
二

线
治

疗
。

往
使

用
一

线
药

物
治

疗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。

胃
癌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. 

免
疫

组
化

报
告

单
或

荧
光

原
位

杂
交

(F
IS

H
)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单
；

3
. 

证
限

以
下

情
况

方
可

支
付

：
1 .

 H
E

R2
阳性

的
转

移性
乳

腺
实

为
晚

期
转

移性
胃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或

诊
断

证
癌

；
2
.H

E
R2

阳性
的

早
期

乳
腺

癌
患

者
的

辅
助

和
新

辅
明

。
助

治
疗

，
支

付
不

超
过

12
个

月
：

3
.H

E
R2

阳性
的

转
移

乳
腺

癌
：

1. 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免
疫

组
化

报
告

性
胃

癌
患

者
。

单
或

荧
光

原
位

杂
交

(F
IS

H
)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单
。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既
往接

受
过

2
种

或
以

上
系

统
化

疗
的

医
嘱

；
3.

 证
实

为
进

展
或

复
发

的
晚

期
胃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或

诊
断

证
明

。

限
既

往至
少

接
受

过
2

种
系

统
化

疗
后

进
展

或
复

发
的

晚
期

胃
腺

癌
或

胃
－食

管
结

合
部

腺
癌

患
者

。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I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20
 

尼
妥

珠
单

抗
注

射
剂

I 
10

m
l

: 5
0m

g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8瓶
1.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.

 表
皮

生
长

因
子

受
体

CE
G
F
R
)

检
测

报
告

单
；

3
. 

证
实

为
I
I
I
/
I
V

期
昂

咽
癌

的
相

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限
与

放
疗

联
合

治
疗

表
皮

生
长

因
子

受
体

(E
G
F
R

)
表

达
阳

性
的

I
I
I
/
I
V

期
鼻

咽
癌

。

21
 

西
达

本
胺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I
5m

g*
24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2
盒

1.
确

诊
外

周
T细

胞
淋

巴
瘤

的
相

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既
往

至
少

接
受

过
一

次
全

身
化

疗
的

医
嘱

。
限

既
往

至
少

接
受

过
1次

全
身

化
疗

的
复

发
或

难
治

的
外

周
T

细
胞

淋
巴

瘤
CP

TC
L)

患
者

。

5m
g*

28
 

22
 

阿
昔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每
4

周
限

支
付

2
盒

lm
g*

l4
 

每
4

周
限

支
付

16
盒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 .
4

周
内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3

. 既
往

使
用

过
酪

氨
酸

激
酶

抑
制

剂
或

细
胞

因
子

限
既

往
接

受
过

一

种
酪

氨
酸

激
酶

抑
制

剂
或

细
胞

因
子

治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4

. 
证

实
为

疾
病

进
展

I治
疗

失
败

的
进

展
期

肾
细

胞
癌

(R
CC

)
的

成
人

患
者

。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23
 

培
哩

帕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20
0m

g*
3

0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4
盒

每
人

限
支

付
32

盒
L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.

 4
周

内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I限
晚

期
肾

细
胞

癌
患

者
的

一

线
治

疗
和

曾
经

接
受

过
细

单
；

3 .
 证

实
为

晚
期

肾
细

胞
癌

的
相

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胞

因
子

治
疗

的
晚

期
肾

细
胞

癌
的

治
疗

。

20
0m

g*
3

0 

24
 

索
拉

非
丿匕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每
月

限
支

付
4

盒

20
0m

g*
60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2
盒

肾
癌

：
L

确
诊

为
肾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 证

实
为

不
能

手
术

的
诊

断
证

明
或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肝

癌
：

1.
 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或

同
时

提
供

以
下

三
项

阳
性

报
告

单
：

(
1

)
乙

肝
五

项
或

丙
肝

抗
休

检
测

报
限

以
下

情
况

方
可

支
付

：
1.

 不
能

手
术

的
肾

细
胞

癌
。

告
单

。
(2

)
肝

脏
CT

或
M
R

I
报

告
单

。
(3

)
至

少
2

次
2.

不
能

手
术

或
远

处
转

移
的

肝
细

胞
癌

。
3

.放
射

性
碳

A
F
P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，且
间

隔
至

少
2

个
月

；
2
. 
证

实
为

无
治

疗
无

效的
局

部
复

发
或

转
移

性
、

分
化

型
甲

状
腺

癌
法

手
术

或
远

处
转

移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Io

甲
状

腺
癌

：
1.

 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.

 既
往

放
射

性
磺

治
疗

的
医

嘱
或

甲
状

腺
同

位
素

扫
描

报
告

单
；

3.
 甲

状
腺

彩
超

或
CT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5m
g*

30
 

25
 

依
维

莫
司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每
月

限
支

付
2

盒

2
.5

m
g*

30
每

月
限

支
付

4
盒

肾
癌

：
1.

 确
诊

为
肾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 既

往
接

受
过

舒
尼

替
尼

或
索

拉
非

尼
治

疗
的

医
嘱

；
3.

 证
实

为
晚

期
肾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限
以

下
情

况
方

可
支

付
：

1. 
接

受
舒

尼
替

尼
或

索
拉

非

胰
腺

神
经

内
分

泌
瘤

：
1.

 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.

 影
尼

治
疗

失
败

的
晚

期
肾

细
胞

癌
成

人
患

者
。

2.
不

可
切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除
的

、局
部

晚
期

或
转

移
性

的
、

分
化

良
好

的
（

中
度

非
功

能
性

胃
肠

道
或

肺
源

神
经

内
分

泌
肿

瘤
：

1. 
病

理
分

化
或

高
度

分
化

）
进

展
期

胰
腺

神
经

内
分

泌
瘤

成
人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.

 相
关

的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患
者

。
3

.无
法

手
术

切
除

的
、局

部
晚

期
或

转
移

性
的

肾
血

管
平

滑
肌

脂
肪

瘤
：

1.
 肾

彩
超

或
CT

或
M
R

I
检

查
、

分
化

良
好

的
、

进
展

期
非

功
能

性
胃

肠
道

或
肺

源
神

报
告

单
；

2.
 确

诊
为

结
节

性
硬

化
症

的
诊

断
证

明
或

相
经

内
分

泌
肿

瘤
患

者
。

4.
不

需
立

即
手

术
治

疗
的

结
节

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性

硬
化

症
相

关
的

肾
血

管
平

滑
肌

脂
肪

瘤
(T

SC
-

AM
L)

室
管

膜
下

巨
细

胞
星

型
细

胞
瘤

：
1.

 确
诊

为
结

节
性

硬
成

人
患

者
。

5
.不

能
手

术
的

结
节

性
硬

化
症

相
关

的

化
症

的
诊

断
证

明
或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 相

关
影

像
室

管
膜

下
巨

细
胞

星
型

细
胞

瘤
的

患
者

。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7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4m
g*

3 

l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I

   
  I

   
26

   
I 

伊
沙

佐
米

3m
g*

3 

8

I 
I 

， 
I 

2.
3rn

g*
3

I 
25

mg
*2

1

10
mg

*2
8

27
 

I 
来

那
度

胺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5m

g*
28

 

5m
g*

21
 

10
mg

*2
1 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L
每

2个
疗

程
需

提
供

治
疗

有
效

的
证

据
后

方
可

继
续

L
骨

髓
细

胞
形

态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流

式细
胞

学
检

I
支

付
；

2
. 

由
三

级
医

院
血

液
专

科
或

血
液

专
科

医
院

医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
. 免

疫
固

定
电

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师

处
方

；
3
. 

与
来

那
度

胺
联

合
使

用
时

，
只

支
付

伊
沙

佐
米

或
来

那
度

胺
中

的
一

种
。

1.
骨

髓
细

胞
形

态
学

、
免

疫
固

定
电

泳
或

蛋
白

电
泳

等
限

曾
接

受
过

至
少

一

种
疗

法
的

多
发

性
骨

髓
瘤

的
成

年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
既

往
接

受
过

至
少

一

种
疗

法
治

疗
的

I
患

者
，

并
满

足
以

下
条

件
：

1.
 每

2 个
疗

程
需

提
供

治

医
嘱

。
疗

有
效

的
证

据
后

方
可

继
续

支
付

；
2.

 由
三

级
医

院
血

液
专

科
或

血
液

专
科

医
院

医
师

处
方

。

3.
5m

g

28
 

砌
替

佐
米

注
射

剂
1.

0m
g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每
5
周

限
支

付
2
盒

每
5周

限
支

付
l盒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2盒

多
发

性
骨

髓
瘤

初
治

患
者

：
第

1-
24

周
，

每
周

限
支

付
2 支

。
第

25
-5

4 周
，

每
周

限
支

付
l 支

。
复

发
患

者
：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4支

套
细

胞
淋

巴
瘤

：
每

3周
限

支
付

4支

多
发

性
骨

髓
瘤

初
治

患
者

：
第

1 -
24

周
，

每
周

限
支

付
4 支

。
第

25
-5

4 周
，

每
周

限
支

付
2 支

。
复

发
患

者
：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8支

套
细

胞
淋

巴
瘤

：
每

3周
限

支
付

8支

多
发

性
骨

髓
瘤

：
骨

髓
细

胞
形

态
学

、
免

疫
固

定
电

泳
或

蛋
白

电
泳

等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限

多
发

性
骨

髓
瘤

、
复

发
或

难
治

性
套

细
胞

淋
巴

瘤
患

套
细

胞
淋

巴
瘤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（
含

免
疫

组
者

，
并

满
足

以
下

条
件

：
1.

 每
2
个

疗
程

需
提

供
治

疗
化

报
告

单
或

荧
光

原
位

杂
交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）

或
流

有
效

的
证

据
后

方
可

继
续

支
付

；
2
. 

由
三

级
医

院
血

液
式

细
胞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
. 
既

往
使

用
过

其
他

治
疗

方
专

科
或

血
液

专
科

医
院

医
师

处
方

。
法

的
医

嘱
或

使
用

证
据

。

2.
5m

g

多
发

性
骨

髓
瘤

初
治

患
者

：
第

1-
2 4

周
，

每
周

限
支

付
2 支

。
第

25
-5

4 周
，

每
周

限
支

付
1 支

。
复

发
患

者
：

每
3
周

限
支

付
4
支

套
细

胞
淋

巴
瘤

：
每

3周
限

支
付

4支

25
0m

g*
l2

0 
2
9
 

阿
比

特
龙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盒

25
0m

g*
60

 
每

月
限

支
付

2
盒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.
 血

清
睾

酮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3.

间
隔

1周
及

以
上

连
续

3次
的

前
列

腺
特

异
抗

原
检

查
报

告
单

或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限
转

移
性

去
势

抵
抗

性
前

列
腺

癌
、

新
诊

断
的

高
危

转
移

性
内

分
泌

治
疗

敏
感

性
前

列
腺

癌
。

30
 

特
立

颌
胺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14
mg

*2
8 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相
关

的
神

经
影

像
学

、
神

经
电

生
理

或
脑

脊
液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1限
常

规
治

疗
无

效
的

多
发

性
硬

化
患

者
。

50
mg

*2
4 

31
 

利
鲁

咄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每

月
限

支
付

2
盒

50
mg

*5
6 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盒

电
生

理
、

神
经

病
理

学
或

神
经

影
像

学
等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限
支

付
利

鲁
哇

费
用

， 矿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3
2
 

维
A酸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10
m

g
*
2

0
 

每
月

限
支

付
3盒

1.
骨

髓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初
诊

提
供

特
异

性
染

色
体

检
查

报
告

单
和

PM
L/

RA
Ra

融
合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.
 继

续
治

疗
提

供
特

异
性

染
色

体
检

查
报

告
单

或
PM

L/
RA

Ra
融

合
基

因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4.

 限
支

付
维

A酸
和

复
方

黄
黛

片
费

用
。

3
3

 
复

方
黄

黛
片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2
7
0
m

g
*
l

0
0
 

每
月

限
支

付
6盒

1.
骨

髓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初
诊

提
供

特
异

性
染

色
体

检
查

报
告

单
和

PM
L/

RA
Ra

融
合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.
 继

续
治

疗
提

供
特

异
性

染
色

体
检

查
报

告
单

或
PM

L/
RA

Ra
1限

初
治

的
急

性
早

幼
粒

细
胞

白
血

病
。

融
合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I 

l
O
m

g
/
m

l 

0
.
2

m
l 

3
1
 

雷
珠

单
抗

注
射

剂

lO
m

g
/
m

l 

0
.

16
5
m

l

（预
充

式
）

每
次

限
5

8
3
0

元
（含

药
品

、玻
璃

体
穿

刺
抽

液
术

、
前

房
穿

刺
术

、高
倍

显
微

镜
、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及
O
C
T

费
用

）

限
以

下
疾

病
：

1.
 5

0
岁

以
上

的
湿

性
年

龄
相

关
性

黄
斑

变
性

C
AM

D)
 ; 

2.
 糖

尿
病

性
黄

斑
水

肿
C

OM
E)

引
起

的
视

力
损

害
；

3.
 脉

络
膜

新
生

血
管

(
CN

V)
导

致
的

视
力

损
害

；
4.

 继
发

于
视

网
膜

静
脉

阻
塞

(
RV

O)
的

黄
斑

水
肿

引
起

的
视

力
损

害
。

应
同

时
符

合
以

下
条

L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报

告
单

；
2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、
I件

：
1.

 需
三

级
综

合
医

院
眼

科
或

二
级

及
以

上
眼

科
专

频
域

后
节

O
C
T

或
O
C
T

血
管

成
像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科
医

院
医

师
处

方
；

2
. 

首
次

处
方

时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0

.
0

5
-

0
. 

5
; 

3
.
 事

前
审

查
后

方
可

用
，

初
次

申
请

需
有

血
管

造
影

或
O
C
T

C
全

身
悄

况
不

允
许

的
患

者
可

以
提

供
O
C
T

血
管

成
像

）
证

据
；

1.
 每

眼
累

计
最

多
支

付
9

支
，

第
1年

度
最

多
支

付
5
支

。
阿

柏
西

普
、雷

珠
单

抗
和

康
柏

西
普

的
药

品
支

数
合

并
计

算
。

3
5

 
阿

柏
西

普
眼

内
注

射
溶

液
4
m

g
 

每
次

限
5
9
8

0
元

（含
药

品
、玻

璃
体

穿
刺

抽
液

术
、

前
房

穿
刺

术
、高

倍
显

微
镜

、
眼

底
血

管
造

影
及

O
C
T

费
用

）

限
以

下
疾

病
：

1.
 5

0
岁

以
上

的
湿

性
年

龄
相

关
性

黄
斑

变
性

(
AM

O)
; 

2糖
尿

病
性

黄
斑

水
肿

C
OM

E)
引

起
的

视
力

损
害

。
应

同
时

符
合

以
下

条
件

：
1 .

 需
三

级
综

合
医

院
眼

科
或

二
级

及
以

上
眼

科
专

科
医

院
医

师
处

L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报

告
单

；
2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、
I方

；
2

首
次

处
方

时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0

.
0

5
-
0

. 
5

;

频
域

后
节

O
C
T

或
O
C
T

血
管

成
像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3.
事

前
审

查
后

方
可

用
，

初
次

申
请

需
有

血
管

造
影

，或
O
C
T

C
全

身
情

况
不

允
许

的
患

者
可

以
提

供
O
C
T

血
管

成
像

）
证

据
；

4.
 每

眼
累

计
最

多
支

付
9支

，
第

1年
度

最
多

支
付

5支
。

阿
柏

西
普

、雷
珠

单
抗

和
康

柏
西

普
的

药
品

支
数

合
并

计
算

。

3
6

 
西

妥
昔

单
抗

注
射

剂
10

0
m

g
 

(2
0

m
l

) 

1.
单

周
方

案
：

首
周

给
药

剂
量

为
4

0
0
m

g
/
m

2

体
表

面
积

，
其

后
每

周
给

药
剂

量
为

2
5
0
m

g
/
m

2

体
表

面
积

。
2.

双
周

方
案

：
每

2周
给

药
剂

晕
为

5
0
0
m

g
/
m

2

体
表

面
积

。

结
肠

癌
：

1.
 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4

周
内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3.

 K-
RA

S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单
；

4.
 证

实
为

转
移

性
结

肠
癌

的
相

关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直

肠
癌

：
1.

 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
.4
周

内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.
K-

RA
S基

因
检

测
报

告
单

；
4.

 证
实

为
转

移
性

直
肠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限
RA

S基
因

野
生

型
的

转
移

性
结

直
肠

癌
。

9





＿
 

1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44
 

波
生

坦

4.
5
 

利
奥

西
呱

46
 

马
昔

腾
坦

47
 

I 
罗

沙
司

他

剂
型

l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
32
mg

*5
6 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12
5m

g*
56

 

0.
5m

g*
42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I
1.

Om
g*

42

2.
 5m

g*
84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I
10

mg
*3

0 

I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1

20
mg

*3
 

50
mg

*3
 

50
mg

*2
8 

18
 

I 
沙

库
巴

曲
缎

沙
坦

I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I

20
0m

g*
7 

19
 

贝
达

唯
啾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50
 

德
拉

马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5 1
 
I

艾
尔

巴
韦

格
拉

瑞
韦

I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
52
 
I

来
迪

派
韦

索
磷

布
韦

I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
53
 
I 索

磷
布

韦
维

帕
他

韦
I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54
 

信
迪

利
单

抗
注

射
剂

10
0m

g*
l4

 

10
0m

g*
24

 

50
mg

*6
0 

（
每

片含
艾

尔
巴

韦
50

mg
和

格
拉

瑞
韦

10
0m

g)
 

*2
8 

（
每

片含
90

mg
来

迪
派

韦
和

40
0m

g 索
磷

布
韦

）
*2

8 

（
每

片含
40

0m
g 索

磷
布

韦
和

10
0m

g 维
帕

他
韦

）
*2

8 

lO
ml

:l
OO

mg
 

限
额

标
准

每
4

周限
支

付
2盒

每
4

周限
支

付
l

盒

每
月限

42
00

元

每
月限

支
付

1 盒

每
月限

29
00

元

每
4

周限
支

付
8 盒

第
1 -

4
周限

支
付

3盒
；

第
5 -

24
周，

每
4

周限
支

付
1 盒

。
每

人限
支

付
8盒

。

每
月限

支
付

2盒
，

每
人限

支
付

12
盒

。

每
4

周限
支

付
1盒

，
每

人限
支

付
3盒

。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，
每

人限
支

付
3

盒
。

每
4

周限
支

付
l盒

，
每

人限
支

付
3盒

。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2支

申
报

资
料

右
心

导
管

检
查

或
4周

内
相

关
的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 1.
右

心
导

管
检

查
或

4周
内

相
关

的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 动

脉
性

肺
动

脉
高

压
患

者
既

往
使

用
过

一

线
药

物
治

疗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。

右
心

导
管

检
查

或
4周

内
相

关
的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限
定

支
付

范
围

32
mg

/
片（

分
散

片）
限

3-
12

岁
特

发
性

或
先

天
性

肺
动

脉
高

压
患

者
；

12
5m

g /
片限

WH
O 功

能
分

级
II

级
-I

V
级

的
肺

动
脉

高
压

(W
HO

第
1组

）
的

患
者

。

限
以

下
情

况
方

可
支

付
：

1.
 术

后
持

续
性

或
复

发
性

慢
性

血
栓

栓
塞

性
肺

动
脉

高
压

(C
TE

PH
)

或
不

能
手

术
的

CT
EP

H,
且

(W
HO

FC
)

为
II

- I
II

的
患

者
；

2.
 动

脉
性

肺
动

脉
高

压
(P

AH
)

且
(W

HO
FC

)
为

II
-I

II
患

者
的

二
线

用
药

。

限
WH

O 功
能

分
级

II
级

-I
II

级
的

肺
动

脉
高

压
(W

HO
第

1组
）

的
患

者
。

14
周内

肾功
能

检
查

和
血

常
规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1限
慢

性
肾

脏
病

引
起

贫
血

的
患

者
。

I 1.
 超

声
心

动
图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4

周内
胸部

X线
检

查
限

慢
性

心
力

衰
竭

(N
YH

A
II

-I
V级

）
患

者
，首

次
处

报
告

单
。

方
时

应
有

射
血

分
数

降
低

的
证

据
。

I 1.
4周

内
胸部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痰
分

枝
杆

菌
培

养
加

药
敏

试
验

或
分

子
生

物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1限
耐

多
药

结
核

患
者

。

1.
4周

内
胸部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痰
分

枝
杆

菌
培

养
加

药
敏

试
验

或
分

子
生

物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1限
耐

多
药

结
核

患
者

。

l.
HC

VR
NA

检
杳

报
告

单
；

2.
 基

因
分

型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I 限

经
HC

V 基
因

分
型

检
测

确
诊

为
基

因
l b

型
的

慢
性

丙
型

肝
炎

患
者

。

l .
HC

VR
NA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 .
 基

因
分

型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I 限

经
HC

V基
因

分
型

检
测

确
诊

为
基

因
l b

型
的

慢
性

丙
型

肝
炎

患
者

。

1.
HC

VR
NA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 基

因
分

型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I 限

经
HC

V基
因

分
型

检
测

确
诊

为
基

因
l b

型
以

外
的

慢
性

丙
型

肝
炎

患
者

。

L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.
 既

往
经

过
二

线
系

统
化

疗
限

至
少

经
过

二
线

系
统

化
疗

的
复

发
或

难
治

性
经

典
型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。
I霍

奇
金

淋
巴

瘤
的

患
者

。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＿
．
 

5
5

 
阿

来
替

尼

2

5
6

 
芦

可
替

尼

5 7
 

奥
拉

帕
利

5
8

 
托

法
替

布

5
9
 

阿
达

木
单

抗

6
0

 
奥

马
珠单

抗

剂
型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注
射

剂

注
射

剂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
1
5

0
m

g
*
2

2
4

 

5
m

g
*
6

0
 

1
5

0
m

g
*
5

6
 

1
0

0
m

g
*
5

6
 

5
m

g
*
2

8
 

5
m

g
*
2

0
 

4
0

m
g
/
0

.1
m

l
预

填
充

式
注

射
笔

，
1

0
m

g
/
0

.
4

m
l

预
填

充
式

注
射

器

4
0

m
g
/
0

.
8

m
l

预
填

充
式

注
射

笔
，

4
0

rn
g
/
O

. 
8
m

l
预

填
充

式
注

射
器

1
5

0
m

g
 

限
额

标
准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每
月限

支
付

4
盒

每
4

周限
11

5
0

0
元

每
4
周限

支
付

2
盒

每
4

周限
支

付
3盒

，
每

年限
支

付
37

盒

类
风

湿
关

节
炎

、
强

直
性

脊
柱

炎
：

每
2周

限
支

付
l支

斑
块

状
银

屑
病

：第
1
周限

支
付

2
支

，
第

2
周起

，每
2
周限

支
付

l支

每
月限

支
付

4支

申
报

资
料

限
定

支
付

范
围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单

；
2.

A L
K基

因
检

查报
告单

；
3
.
证

实
为

局
部

晚
期

或
转

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的
相

关
限

间
变

性
淋

巴
瘤

激酶
CA

LK
)

阳
性

的
局

部
晚

期
或

检
查报

告单
。

I转
移

性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患

者
。

限
中

危
或

高
危

的
原

发
性骨

髓
纤

维
化

(
PM

F)
、

真
L骨

髓
涂

片
细

胞
学

检
查报

告单
；

2. 
血

常
规

检
查报

性
红

细
胞

增
多

症
继

发
的

骨
髓

纤
维

化
(

PP
V-

MF
)

或
告单

。
I原

发
性

血
小

板
增

多
症

继
发

的
骨

髓
纤

维
化

(
PE

T -
M F

)
的

患
者

。

维
持

治
疗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单
；

2
. 

既
往

使
用

铅
类

化
疗

药
物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3.

 使
用

铅
类

限
携

带
胚

系
或

体
细

胞
BR

CA
突

变
的

(g
BR

CA
m或

化
疗

药
物

获
得

经
临

床
证

实
的

缓解
的

证
据

。
sB

RC
Arn

)
晚

期
上

皮
性

卵
巢

癌
、

输
卵

管
癌

或
原

发
性

铅
敏

感
：

1. 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单

；
2. 

既
往

使
用

铅
类

腹
膜

癌
初

治
成

人
患

者
在

一

线
含

铅
化

疗
达

到
完

全
缓

化
疗

药
物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3
. 

使
用

铅
类

化
解

或
部

分
缓解

后
的

维
待

治
疗

；铅
敏

感
的

复
发

性
上

疗
药

物
获

得
经

临
床

证
实

的
缓解

的
证

据
；

4
. 停

药
超

皮
性

卵
巢

癌
、

输
卵

管
癌

或
原

发
性腹

膜
癌

患
者

。
过

6
个

月
出

现
复

发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单

。

1.
既

往
使

用
DM

AR
Ds

治
疗

3-
6个

月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；

2.
 使

用
DM

AR
Ds

治
疗

3-
6个

月
前

后
相

关
实

验
室

或
影

像
学

检
查报

告单
。

类
风

湿
关

节
炎

：
1. 

既
往

使
用

DM
AR

Ds
治

疗
3-

6 个
月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2.

 使
用

DM
AR

Ds
治

疗
3-

6
个

月
前

后
相

关
实

验
室

或
影

像
学

检
查报

告单
。

强
直

性
脊

柱
炎

：
1. 

既
往

使
用

NS
AI

Ds
治

疗
3个

月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；

2.
 使

用
NS

AI
Ds

治
疗

3个
月

前
后

相
关

实
验

室
或

影
像

学
检

查报
告单

。
银

屑
病

：
1. 

既
往

系
统

性
治

疗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证

据
。

2
.

系
统

治
疗

无
效

、
禁

忌
或

不
耐

受
的

证
据

。

限
诊

断
明

确
的

类
风

湿
关

节
炎

经
传

统
DM

AR
Ds

治
疗

3-
6

个
月

疾
病

活动
度

下
降

低
于

5
0

%
者

，并
需

风
湿

病
专

科
医

师
处

方
。

限
以

下
情

况
方

可
支

付
：

1. 
诊

断
明

确
的

类
风

湿
关

节
炎

经
传

统
DM

AR
Ds

治
疗

3-
6个

月
疾

病
活动

度
下

降
低

于
5

0
%

者
；

诊
断

明
确

的
强

直
性

脊
柱

炎
（

不
含

放
射

学
前

期
中

轴
性

脊
柱

关
节

炎
）

NS
AI

Ds
充

分
治

疗
3个

月
疾

病
活动

度
下

降
低

于
5

0
%

者
；并

需
风

湿
病

专
科

医
师

处
方

。
2
.

对
系

统
性

治
疗

无
效

、
禁

忌
或

不
耐

受
的

中
重

度
斑

块
状

银
屑

病
患

者
，

需
按

说
明

书
用

药
。

1.
Ig

E检
查报

告单
；

2.
 既

往
使

用
吸

入
型

糖
皮

质
激

限
经

吸
入

型
糖

皮
质

激素
和长

效
吸

入
型

f3
2-

肾
上

腺
素

和长
效

吸
入

型
f3

2
-

肾
上

腺素
受

体
激动

剂
的

医
嘱

素
受体

激动
剂

治
疗

后
，

仍
不

能
有

效
控

制
症

状
的

中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3 .

4周
内

胸
部

影
像

学
或

支
气

管
至

重
度

持
续

性
过

敏
性

哮
喘

患
者

，
并

需
Ig

E
(免

疫
激

发
试

验
检

查报
告单

。
球

蛋
白

E)
介

导
确

诊
证

据
。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6
1

 
地

塞
米

松
玻

璃
体

内
植

入
剂

0
. 

7m
g

 

每
次

限
5
8

8
0

元
（含

药
品

、
玻

璃
体

穿
刺

抽
液

术
、

前
房

穿
刺

术
、

高
倍

显
微

镜
、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及
O
C
T

费
用

）

1.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报

告
单

；
2
. 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、
频

域
后

节
O
C
T

或
O
C
T 血

管
成

像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限
视

网
膜

静
脉

阻
塞

(R
V

O
)

的
黄

斑
水

肿
患

者
，

并
应

同
时

符
合

以
下

条
件

：
1.

 需
三

级
综

合
医

院
眼

科
或

一
级

及
以

上
眼

科
专

科
医

院
医

师
处

方
；

2
. 

首
次

处
方

时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0
.
0
5
-

0
. 

5
; 

3
. 

事
前

审
查

后
方

可
用

，
初

次
申

请
需

有
血

管
造

影
或

O
C
T

(全
身

情
况

不
允

许
的

患
者

可
以

提
供

O
C
T 血

管
成

像
）

证
据

；
4
.

每
眼

累
计

最
多

支
付

5支
，

每
个

年
度

最
多

支
付

2支
。

6
2
 

康
柏

西
普

眼
用

注
射

液
lO

m
g

/
m
l

:O
. 

2
m
l

 

每
次

限
6
0
4
0

元
（含

药
品

、
玻

璃
体

穿
刺

抽
液

术
、

前
房

穿
刺

术
、

高
倍

显
微

镜
、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及
O
C
T

费
用

）

L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报

告
单

；
2.

 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、
频

域
后

节
O
C
T

或
O
C
T 血

管
成

像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限
以

下
疾

病
：

1.
 5

0
岁

以
上

的
湿

性
年

龄
相

关
性

黄
斑

变
性

(
AM

O)
; 

2. 
糖

尿
病

性
黄

斑
水

肿
(

DM
E)

引
起

的
视

力
损

害
；

3.
 脉

络
膜

新
生

血
管

(
CN

V)
导

致
的

视
力

损
害

。
应

同
时

符
合

以
下

条
件

：
1. 

需
三

级
综

合
医

院
眼

科
或

二
级

及
以

上
眼

科
专

科
医

院
医

师
处

方
；

2
.

首
次

处
方

时
病

眼
基

线
矫

正
视

力
0
.
0
5
-
0
. 

5
; 

3
. 

事
前

审
查

后
方

可
用

，
初

次
申

请
需

有
血

管
造

影
或

O
C
T

（全
身

情
况

不
允

许
的

患
者

可
以

提
供

O
C
T

血
管

成
像

）
证

据
；

4.
 每

眼
累

计
最

多
支

付
9支

，
第

1 年
度

最
多

支
付

5支
。

阿
柏

西
普

、
雷

珠
单

抗
和

康
柏

西
普

的
药

品
支

数
合

并
计

算
。

6
3
 

I 
地

拉
罗

司
I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1
2
5
m
g

*
2
8
 

每
月

限
支

付
11

盒
提

供
以

下
资

料
之

一

：
1.

 血
常

规
和

血
红

蛋
白

电
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血
清

铁
蛋

白
检

查
报

告
单

和
既

往
接

受
过

输
血

治
疗

的
医

嘱
。

6
4

 
I 

度
普

利
尤

单
抗

I 
注

射
剂

3
0
0
m
g

 
首

次
2支

后
续

每
4

周
限

支
付

2
支

1.
确

诊
为

中
重

度
特

应
性

皮
炎

证
据

，包
括

症
状

和
实

验
室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传
统

治
疗

无
效

、
禁

忌
或

不
耐

限
对

传
统

治
疗

无
效

、
有

禁
忌

或
不

耐
受

的
中

重
度

特

受
的

证
据

；
3

. 
1
6

周
后

评
估

无
效

的
患

者
停

止
使

用
。

I应
性

皮
炎

患
者

，
需

按
说

明
书

用
药

。

9
0
m
g
 

6
5
 

兰
瑞

肤
缓

释
注

射
剂

（预
充

式
）

1.
3月

内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 生

长
激

素
(

GH
)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
. 

胰
岛

素
样

生
长

因
子

-
1

(
I

G
F

-
1

)
 

I限
肢

端
肥

大
症

，
按

说
明

书
用

药
。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12
0
m
g

 

6
6
 

可
洛

派
韦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6
0
m
g

*
2
8
 

前
3个

月
：

每
4

周
限

支
付

l 支
*
9
0
m
g

维
持

期
：

每
4

周
限

支
付

l 支
*
1
2
0
m
g

;

或
每

4
周

限
支

付
l 支

*
9
0
m
g

;

或
每

6
周

限
支

付
l 支

*
1
2
0
m
g

;

或
每

8
周

限
支

付
l 支

*
1
2
0
m
g
。

每
4

周
限

支
付

1
盒

，
限

支
付

1
2

周
。

（协
议

有
效

期
内

，
谈

判
企

业
负

责
向

购
买

盐
酸

11.
HC

V 
RN

A阳
性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.
 基

因
分

型
检

查
报

限
经

HC
V 基

因
分

型
检

测
确

诊
为

基
因

lb
型

以
外

的
慢

可
洛

派
韦

胶
要

的
患

者
免

费
提

供
同

疗
程

的
告

单
。

I性
丙

型
肝

炎
患

者
。

索
磷

布
韦

片
）

13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
�
·
 

67
 

氛
马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2
00

m
g*

3
0 

4 

68
 

阿
美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55
rn

g*
20

 

6
9

 
泽

布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80

m
g*

6
1 

0.
 5

m
g*

3
0

70
 

曲
美

替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2
m

g*
3

0
 

5
0m

g
*

l
2

0
 

7
1
 

达
拉

非
尼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75
m

g*
l

20
 

7
2

 
仑

伐
替

尼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4m

g*
3

0 

限
额

标
准

每
月

限
支

付
3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3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2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4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盒

每
2月

限
支

付
3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2

盒
（

体
重

<
60

k
g)

每
月

限
支

付
3

盒
（

体
重

�
60

k
g)

申
报

资
料

限
定

支
付

范
围

L
骨

髓
涂

片
细

胞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 2

染
色

体
分

析
、

I限
费

城
染

色
体

阳
性

的
慢

性
髓

性
白

血
病

(P
h

+C
M

L
)

慢
PC

R
融

合
基

因
或

FI
SH

融
合

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性
期

成
人

患
者

。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既
往

使
用

过
酪

氨
酸

激
酶

限
既

往
因

表
皮

生
长

因
子

受
体

(E
G

FR
)

酪
氨

酸
激

酶
抑

抑制
剂

治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依
据

；
3

. 
疾

病
进

展
制

剂
(T

KI
)

治
疗

时
或

治
疗

后
出

现
疾

病
进

展
，并

且
的

局
部

晚
期

或
者

转
移

性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经
检

验
确

认
存

在
EG

FR
T7

9
0

M
突

变
阳

性
的

局
部

晚
期

报
告

单
；

4 .
EG

FR
 

T
79

0
M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单
。

或
转

移
性

非
小

细
胞

肺
癌

成
人

患
者

。

套
细

胞
淋

巴
瘤

：
1.

 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（
含

免
疫

组
化

报
告

单
或

荧
光

原
位

杂
交

基
因

检
测

报
告

单
）

或
者

流
式

细
胞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既
往

使
用

过
一

种
治

疗
方

法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。

限
：

1.
 既

往
至

少
接

受
过

一

种
治

疗
的

成
人

套
细

胞
淋

慢
性

淋
巴

细
胞

白
血

病
：

1. 
骨

髓
检

查
报

告
单

或
流

式
巴

瘤
(M

C
L

)
患

者
。

2
.

既
往

至
少

接
受

过
一

种
治

疗
的

细
胞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

. 
既

往
使

用
过

一

种
治

疗
方

法
成

人
慢

性
淋

巴
细

胞
白

血
病

(C
L

L
)

/
小

淋
巴

细
胞

淋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。

巴
瘤

(S
L

L
)

患
者

。
小

淋
巴

细
胞

淋
巴

瘤
：

1. 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（

含
免

疫
组

化
报

告
单

）
或

流
式

细
胞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既
往

使
用

过
一

种
治

疗
方

法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。

限
1.

B
RA

F 
V6

00
突

变
阳

性
不

可
切

除
或

转
移

性
黑

色
素

L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

B
RA

F 
V6

0
0

基
因

检
测

报
瘤

：联
合

甲
磺

酸
达

拉
非

尼
适

用
于

治
疗

B
RA

FV
60

0
突

变
告

单
；

3
. 

提
供

下
列

相
关

检
查

资
料

之
一

：
(1

)
不

可
阳

性
的

不
可

切
除

或
转

移
性

黑
色

素
瘤

患
者

。
2.

B
RA

F
切

除
或

转
移

性
热

色
索

瘤
；

(2
) 

I
 I

 I
期

黑
色

索
瘤

患
者

V6
00

突
变

阳
性

黑
色

素
瘤

的
术

后
辅

助
治

疗
：联

合
甲

磺
完

全
切

除
后

；
4.

 联
合

甲
磺

酸
达

拉
非

尼
治

疗
方

案
。

酸
达

拉
非

尼
适

用
于

B
RA

F
V6

00
突

变
阳

性
的

II
I

期
黑

色
素

瘤
患

者
完

全
切

除
后

的
辅

助
治

疗
。

限
l.

B
RA

F
V

6
00

突
变

阳
性

不
可

切
除

或
转

移
性

煤
色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

BR
A

F 
V6

00
基

因
检

测
报

索
瘤

：联
合

曲
美

替
尼

适
用

于
治

疗
B

RA
F

V
6

00
突

变
告

单
；

3
. 

提
供

下
列

相
关

检
查

资
料

之
一

：
(1

)
不

可
阳

性
的

不
可

切
除

或
转

移
性

黑
色

素
瘤

患
者

。
2

.B
RA

F
切

除
或

转
移

性
黑

色
素

瘤
；

(2
) I

I
I 期

黑
色

素
瘤

患
者

V6
0

0
突

变
阳

性
黑

色
素

瘤
的

术
后

辅
助

治
疗

：
联

合
曲

完
全

切
除

后
；

4.
 联

合
曲

美
替

尼
治

疗
方

案
。

美
替

尼
适

用
于

B
RA

F
V

6
0

0
突

变
阳

性
的

II
I

期
黑

色
素

瘤
患

者
完

全
切

除
后

的
辅

助
治

疗
。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或

者
同

时
提

供
以

下
三

项
阳

性
报

告
单

：
(1

)
乙

肝
五

项
或

丙
肝

抗
体

检
测

报
告

单
。

(2
)

肝
脏

C
T

或
M

R
I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(3
)

至
少

2
次

限
既

往
未

接
受

过
全

身
系

统
治

疗
的

不
可

切
除

的
肝

细

AF
P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，且
间

隔
至

少
2个

月
；2

证
实

无
法

1
胞

癌
患

者
。

手
术

切
除

的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.I
 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
盒

／
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73
 

恩
扎

卢
胺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40
m

g*
ll

2 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l盒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单

；
2.

 血
清

睾
酮

检
查

报
告单

；
3.

间
隔

1周
及

以
上

连
续

3次
前

列
腺

特
异

抗
原

检
查

报
限

雄
激

素
剥

夺
治

疗
(A

DT
)失

败
后

无
症

状
或

有
轻

微
告单

或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单

；
4.

 雄
激

素
剥

夺
治

疗
症

状
且

未
接

受
化

疗
的

转
移

性
去

势
抵

抗
性

前
列

腺
癌

(A
DT

)失
败

后
无

症
状

或
有

轻
微

症
状

且
未

接
受

化
疗

(C
RP

C )
成

年
患

者
的

治
疗

。
的

转
移

性
去

势
抵

抗
性

前
列

腺
癌

(C
RP

C )
的

证
据

。

10
0m

g*
30

 

74
 

尼
拉

帕
利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每
月

限
支

付
3盒

10
0m

g*
60

 
每

2
月限

支
付

3
盒

1.
 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单

；
2.

 既
往

使
用

铅
类

化
疗

药
物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3.

 使
用

铅
类

化
疗

药
物

获
限

铅
敏

感
的

复
发

性
上

皮
性

卵
巢

癌
、输

卵
管

癌
或

原

得
经

临
床

证
实

缓
解

的
证

据
；

4.
 停

药
超

过
6个

月出
发

性
腹

膜
癌

成
人患

者
在

含
铅

化
疗

达
到

完
全

缓
解

或

现
复

发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单

。
I部分

缓
解

后
的

维
持

治
疗

。

3.
6m

g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l支

10
.

8m
g

每
12

周
限

支
付

l支

前
列

腺
癌

：
1. 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单
；

2
. 

血
清

睾
酮

检
查

报
告单

；
3.

 间
隔

1周
及

以
上

连
续

3次
前

列
腺

特
异

抗
原

检
查

报
告单

或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单

。

75
 

戈
舍

瑞
林

缓
释

植
入

剂
3.

6m
g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支

兄
腺

癌
： L

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单
；

2.
 年

龄
在

4
0-

60

夕
；

3.
 性

激
素

检
查

报
告单

。

3.
6m

g 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l支
每

人限
支

付
6支

子
宫

内
膜

异
位

症
：半

年
内

的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单

或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单

。

76
 

地
舒

单
抗

注
射

剂
12

0m
g 

( 1
. 7

m
l)

首
次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3支

后
续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支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检
查

报
告或

能
够

确
诊

的
影

像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.
 不

能
手

术
或

手
术

切
除

导
致

严
重

功
能

障
碍

的
证

据
。

限
不

可
手

术
切

除
或

者
手

术
切

除
可

能
导

致
严

重
功

能
障

碍
的

骨
巨

细
胞

瘤
。

0.
25

m
g*

l2

77
 

西
尼

莫
德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CY
P2

C9
*1

* 1
或

* 1
*2

或
*2

*2
基

因
型

患
者

：
滴

定
期

：
每

5
天限

支
付

1盒
CY

P2
C9

*2
*3

或
*1

*3
基

因
型

患
者

：
滴

定
期

＋维
持

期
：每

30
天限

支
付

1
0 盒

1相
关

的
神

经
影

像
学

、
神

经
电

生
理

或
脑

脊
液

检
查

报
告

1限
成

人复
发

型
多

发
性

硬
化

的
患

者
。

2m
g*

28
 

CY
P2

C9
*1

*1
或

*1
*2

或
*2

*2
基

因
型

患
者

：
维

持
期

：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l盒

78
 

芬
戈

莫
德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0.
 5m

g*
28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相
关

的
神

经
影

像
学

、
神

经
电

生
理

或
脑

脊
液

检
查

报
限

1
0

岁
及

以
上

患
者

复
发

型
多

发
性

硬
化

(R
MS

)的
患

告
I 者。

15



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79
巴

瑞
替

尼

80
 

I 
贝

利
尤

单
抗

I

81
依

那
西

普

82
 

司
库

奇
尤

单
抗

83
尼

达
尼

布

84
 

巩
丁

苯
那

喽

剂
型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注
射

剂

注
射

剂

注
射

剂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口
服

常
释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
2m
g*

28

12
0m

g

40
0m

g

25
mg

50
mg

15
0m

g

15
0m

g*
30

15
0m

g*
60

10
0m

g*
30

10
0m

g*
60

6m
g*

28

9m
g*

28

12
mg

*2
8

限
额

标
准

申
报

资
料

限
定

支
付

范
围

1.
 既

往
使

用
DM

AR
Ds

治
疗

3-
6个

月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限
诊

断
明

确
的

类
风

湿
关

节
炎

经
传

统
DM

AR
Ds

治
疗

3-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l盒
用

证
据

；
2.

 使
用

DM
AR

Ds
治

疗
3-

6个
月

前
后

相
关

实
6个

月
疾

病
活

动
度

下
降

低
于

50
%者

，
并

需
风

湿
病

专
验

室
或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科

医
师

处
方

。

I前
6周

，
每

2 周
限

支
付

5 支
，

最
多

支
付

15
支

°
限

与
学

规
治

疗
联

今
适

用
于

在
学

规
治

疗
基

础
上

仍
后

续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5 支
（

以
体

重
60

kg
计

）
1.

 临
床

症
状

及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和
实

验
室

检
查

确
诊

具
有

吉吊
疾

病
活

动
（口例

，如
·

抗
d

-D
吊NA

抗
体

阳
性

及
低

资
料

；
2.

S E
LE

NA
-S

L E
DA

I评
分

�
8;

3.
 免

疫
学

检
向

＞
 s 

前
6周

，
每

2 周
限

支
付

2 支
，

最
多

支
付

6 支
查

：
AN

A阳
性

或
抗

DN
A 抗

体
增

高
或

抗
Sm

抗
体

阳
性

。
补

体
、

S E
LE

NA
-S

LE
DA

I评
分

:;..---
8 )

的
活

动
性

、
自

身

后
续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2 支

（
以

体
重

80
kg

计
）

抗
体

阳
性

的
系

统
性

红
斑

狼
疮

(S
LE

)成
年

患
者

。

每
周

限
支

付
2
支

每
周

限
支

付
1
支

首
次

每
4

周
限

支
付

5
支

，
后

续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l支

首
次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10

支
，

后
续

每
4
周

限
支

付
2
支

每
月

限
支

付
2 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l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2
盒

每
月

限
支

付
1盒

亨
廷

顿
有

关
的

舞
蹈

病
：

起
始

剂
益

：
每

4
周

限
支

付
l
盒

，
每

4
周

最
多

支
付

8
盒

成
人

迟
发

性
运

动
障

碍
：

起
始

剂
量

：
每

4
周

限
支

付
2
盒

，
每

4
周

最
多

支

类
风

湿
关

节
炎

：
1 .

 既
往

使
用

DM
AR

Ds
治

疗
3-

6个
月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使
用

证
据

；
2.

 使
用

DM
AR

Ds
治

疗
3-

6
个

月
前

后
相

关
实

验
室

或
影

像
学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强
直

性
脊

柱
炎

：
1 .

 既
往

使
用

NS
AI

Ds
治

疗
3个

月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；

2.
 使

用
NS

AI
Ds

治
疗

3 个
月

前
后

相
关

实
验

室
或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强
直

性
脊

柱
炎

：
1 .

 既
往

使
用

NS
AI

Ds
治

疗
3个

月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；

2.
 使

用
NS

AI
Ds

治
疗

3 个
月

相
关

实
验

室
或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银
屑

病
：

1. 
既

往
传

统
治

疗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证

据
；

2
.

传
统

治
疗

无
效

、
禁

忌
或

不
耐

受
的

证
据

。

特
发

性
肺

纤
维

化
：

肺
CT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限
诊

断
明

确
的

类
风

湿
关

节
炎

经
传

统
DM

AR
Ds

治
疗

3-
6个

月
疾

病
活

动
度

下
降

低
于

50
%者

；
诊

断
明

确
的

强
直

性
脊

柱
炎

（不
含

放
射

学
前

期
中

轴
性

脊
柱

关
节

炎
）N

SA
ID

s充
分

治
疗

3个
月

疾
病

活
动

度
下

降
低

于
50

%者
；

并
需

风
湿

病
专

科
医

师
处

方
。

限
以

下
悄

况
方

可
支

付
：

1 .
 诊

断
明

确
的

强
直

性
脊

柱
炎

（不
含

放
射

学
前

期
中

轴
性

脊
柱

关
节

炎
）N

SA
ID

s充
分

治
疗

3 个
月

疾
病

活
动

度
下

降
低

于
50

%者
；

并
需

风
湿

病
专

科
医

师
处

方
。

2
.

对
传

统
治

疗
无

效
、

有
禁

忌
或

不
耐

受
的

中
重

度
斑

块
状

银
屑

病
患

者
，

需
按

说
明

书
用

药
。

系
统

性
硬

化
病

相
关

间
质

性
肺

疾
病

：
L

确
诊

为
系

统
I限

特
发

性
肺

纤
维

化
(I

PF
)或

系
统

性
硬

化
病

相
关

间
性

硬
化

病
的

病
历

及
免

疫
学

检
杳

报
告

单
；

2.
 肺

CT
检

质
性

肺
疾

病
(S

Sc
-I

LD
)患

者
。

查
报

告
单

。

付
8

盒
亨

廷
顿

有
关

的
舞

蹈
病

：
1 .

 基
因

检
查

报
告

；
2
. 

有
相

应
临

床
表

现
证

据
。

亨
廷

顿
有

关
的

舞
蹈

病
和

成
人

迟
发

性
运

动
障

碍
：

限
与

亨
廷

顿
病

有
关

的
舞

蹈
病

或
成

人
迟

发
性

运
动

障
成

人
迟

发
性

运
动

障
碍

：
L

有
相

应
临

床
表

现
证

据
；
1 

维
持

剂
量

：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2盒
，

每
4周

最
多

支
2
. 
服

用
抗

精
神

病
药

物
或

服
用

抗
抑

郁
药

、
抗

帕
金

森
付

4
盒

药
、

抗
癫

购
药

或
抗

组
胺

药
的

证
据

。
亨

廷
顿

有
关

的
舞

蹈
病

：
维

持
剂

量
：

每
4周

最
多

支
付

4盒
成

人
迟

发
性

运
动

障
碍

：
起

始
剂

量
：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l盒

，
每

4周
最

多
支

付
4盒

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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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
盒

／
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
85
 
I 

氪
维

司
群

I 
注

射
剂

5m
l

: 2
50

m
g 

每
月

限
支

付
2

支

86
 

I 
替

雷
利

珠
单

抗
I 

注
射

剂
10

m
l

: 
10

0m
g 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2支

80
m

g/
2

m
l 

每
4
周

限
支

付
6
支

87
 

I 
特

瑞
普

利
单

抗
I 

注
射

剂

2
40

m
g/

6
m

l 
每

4周
限

支
付

2
支

每
2
周

限
支

付
l
支

88
 
I 

卡
瑞

利
珠

单
抗

I 
注

射
剂

20
0m

g 

每
3周

限
支

付
l支

30
m

g*
7 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8 盒

89
 
I 

艾
多

沙
班

I
口

服
常

释
剂

型

6
0m

g*
7 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4盒

申
报

资
料

1.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免
疫

组
化

报
告

单
；

3
. 

既
往

使
用

过
芳

香
化

酶
抑

制
剂

的
医

嘱
；

4.
 证

实
为

晚
期

乳
腺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或

诊
断

证
明。

经
典

型
霍

奇
金

淋
巴

瘤
：

1. 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限
定

支
付

范
围

限
芳

香
化

酶
抑

制
剂

治
疗

失
败

后
的

晚
期

、激
素

受
体

I 
(E

R/
P

R)
阳

性
乳

腺
癌

治
疗

。

既
往

经
过

二
线

系
统

化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复
发

、
难

治
的

证
限

至
少

经
过

二
线

系
统

化
疗

的
复

发
或

难
治

性
经

典
型

据
。

霍
奇

金
淋

巴
瘤

的
治

疗
；

P
D-

Ll
高

表
达

的
含

铅
化

疗
尿

路
上

皮
癌

：
1.

 病
理

学
检

查
报

告
；

2
.P

D-
L

l高
表

失
败

包
括

新
辅

助
或

辅
助

化
疗

12
个

月
内

进
展

的
局

部
达

的
相

关
检

查
报

告
；

3
. 

含
铅

化
疗

失
败

包
括

新
辅

助
晚

期
或

转
移

性
尿

路
上

皮
癌

的
治

疗
。

或
辅

助
化

疗
12

个
月

内
进

展
的

病
史

资
料

。

1 . 
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既
往

全
身

系
统

治
疗

的
医

嘱
3证

实
为

不
可

切
除

或
转

移
性

黑
色

素
瘤

的
相

关
限

既
往

接
受

全
身

系
统

治
疗

失
败

的
不

可
切

除
或

转
移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I性黑
色

素
瘤

的
治

疗
。

经
典

型
霍

奇
金

淋
巴

瘤
：1

. 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. 

既
往

经
过

二
线

系
统

化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复
发

、
难

治
的

证
据

。
食

管
鳞

癌
：

1.
 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；

2
. 

既
往

经
过

一

线
系

统
化

疗
的

医
嘱

或
其

他
使

用
证

据
；

3
. 

证
实

疾
病

进
展

或
不

可
耐

受
或

转
移

性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肝
癌

：
1.

 病
理

组
织

学
报

告
单

；
2

. 
既

往
接

受
过

索
拉

限
1.

至
少

经
过

二
线

系
统

化
疗

的
复

发
或

难
治

性
经

典
型

霍
奇

金
淋

巴
瘤

患
者

的
治

疗
。

2
.

既
往

接
受

过
索

拉
非

尼
治

疗
和

／或
含

奥
沙

利
铅

系
统

化
疗

的
晚

期
肝

细
胞

癌
患

者
的

治
疗

。
3.

联
合

培
美

曲
塞

和
卡

铅
适

用
千

表
皮

生
长

因
子

受
体

(E
GF

R)
基

因
突

变
阴

性
和

间
变

性
淋

巴
瘤

激
酶

(A
L

K)
阴

性
的

、
不

可
手

术
切

除
的

局
部

晚
期

或
转

移
性

非
鳞

状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(N

SC
LC

)的
一

非
尼

治
疗

和
／或

含
奥

沙
利

铅
系

统
化

疗
的

晚
期

肝
细

胞
癌

的
相

关
检

杳
报

告
单

。
线

治
疗

。
4
.

既
往

接
受

过
一

线
化

疗
后

疾
病

进
展

或
不

非
鳞

状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：

1.
 病

理
组

织
学

报
告

单
：

可
耐

受
的

局
部

晚
期

或
转

移
性

食
管

鳞
癌

患
者

的
治

2
.A

L
K和

E
GF

R
基

因
检

测
报

告
单

；
3.

 证
实

为
不

可
手

术
切

除
的

局
部

晚
期

或
转

移
性

非
鳞

状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的

相
关

检
查

报
告

单
。

非
瓣

膜
性

房
颤

：
1.

 超
声

心
动

图
；

2
. 

心
电

图
；

3
. 

凝
血

功
能

检
查

；
4
. 

存
在

出
血

高
危

的
相

关
证

据
。

疗
。

深
静

脉
血

栓
：

1.
 深

静
脉

超
声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2
凝

血
I限

华
法

林
治

疗
控

制
不

良
或

出
血

高
危

的
非

瓣
膜

性
房

功
能

检
查

；
3
. 

存
在

出
血

高
危

的
相

关
证

据
。

颤
、

深
静

脉
血

栓
、

肺
栓

塞
患

者
。

肺
栓

塞
：

1.
 肺

动
脉

CT
或

M
RI

等
影

像
检

查
；

2
. 

凝
血

功
能

检
杳

；
3
. 

存
在

出
血

高
危

的
相

关
证

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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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药
品

名
称

剂
型

规
格

（
支

／盒
／瓶

）
限

额
标

准
申

报
资

料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90
 

重
组

人
血

小
板

生
成

素
注

射
剂

75
0
0
U

/
lm

l
 

每
日

限
支

付
2

支
，

最
多

支
付

2
周

2
8

支

1
5
0

0
0

U
/

l
m

l 
每

日
限

支
付

l支
，

砐
多

支
付

2周
14

支

实
体

瘤
化

疗
后

所
致

的
严

重
血

小
板

减
少

症
：

1. 
血

小
板

计
数

；
2

实
体

瘤
化

疗
的

相
关

证
据

。
特

发
性

血
小

板
减

少
性

紫
毅

：
L

血
小

板
计

数
；

2.
 脾

I限
实

体
瘤

化
疗

后
所

致
的

严
重

血
小

板
减

少
症

或
特

发
脏

超
声

检
查

报
告

单
；

3
. 

使
用

激
素

或
存

在
出

血
风

险
性

血
小

板
减

少
性

紫
骰

。
的

相
关

证
据

；
4.

 排
除

其
他

继
发

性
血

小
板

减
少

症
的

相
关

证
据

。

9
1
 

本
维

莫
德

乳
胥

剂
1 支

每
周

限
支

付
4
支

，
最

多
支

付
1

2
周

48
支

1.
 既

往
一

线
系

统
性

治
疗

的
医

嘱
或

其
他

证
据

；
2
. 

轻
中

度
稳

定
性

寻
常

型
银

屈
病

常
规

治
疗

无
效

的
临

床
证

据
。

限
轻

中
度

稳
定

性
寻

常
型

银
屑

病
患

者
的

二
线

治
疗

，
需

按
说

明
书

用
药

。

每
4周

限
支

付
4瓶

最
多

支
付

1
2

周

侵
袭

性
真

菌
感

染
：

1. 
移

植
后

（
干

细
胞

及
实

体
器

官
移

植
）

或
恶

性
肿

瘤
重

度
粒

细
胞

缺
乏

的
相

关
证

据
；

2
.

侵
袭

性
曲

需
菌

和
念

珠
菌

感
染

的
相

关
证

据
；

3
. 

血
常

规
报

告
。

9 2
 

泊
沙

康
哩

口
服

液
体

剂
10

m
g
*

l0
5
m

l 

每
月

限
支

付
6瓶

限
以

下
情

况
方

可
支

付
：

1. 
预

防
移

植
后

（干
细

胞
及

实
体

器
官

移
植

）及
恶

性
肿

瘤
患

者
有

重
度

粒
细

胞
缺

伊
曲

康
陛

和
／或

氛
康

陛
难

治
性

口
咽

念
珠

菌
病

：
1.

 
乏

的
侵

袭
性

曲
需

菌
和

念
球

菌
感

染
。

2
.

伊
曲

康
陛

或
既

往
有

使
用

伊
曲

康
挫

或
氪

康
哩

治
疗

无
效

的
相

关
证

颌
康

挫
难

治
性

口
咽

念
珠

菌
病

。
3

.
接

合
菌

纲
类

感
据

；
2
. 

口
咽

念
珠

菌
阳

性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3.

 3
个

月
评
I染。

估
后

根
据

评
估

结
果

减
噩

或
停

药
。

接
合

菌
纲

类
感

染
：

1.
 接

合
菌

纲
类

感
染

的
检

查
报

告
单

；
2.

 3
个

月
评

估
后

根
据

评
估

结
果

减
盘

或
停

药
。

1.
31

5m
l

: 
2

6
3

m
g

9
3
 

棕
桐

帕
利

眽
酮

酷
(3

M)
 

注
射

剂
1
.

75
m

l
: 

35
0

m
g

每
3月

限
支

付
l支

1.
具

有
精

神
障

碍
诊

疗
资

质
的

医
疗

卫
生

机
构

出
具

的
诊

断
证

明
或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管
理

治
疗

工
作

办
公

室
（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管

理
项

目
办

）
出

具
的

在
管

证
限

接
受

过
棕

稠
酸

帕
利

眽
酮

注
射

液
(1

个
月

剂
型

）至

明
；

2
既

往
接

受
过

棕
桐

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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